
 

 

附件 9 

新北市立國民中學 115學年度教師聯合甄選 

報考切結書（體育專長類科教師用） 

 
    本人______________因未及於考試報名截止日前繳驗合格之

本簡章運動專長種類之初級（含）以上運動教練證，得准先持「運

動部公文函」及「審定結果書（或複查結果查復表）」參加甄選，

如蒙錄取，保證於 115 年 8 月 28 日前取得相關證明，若無法於

115年 8月 28日前取得相關證明，本人同意無條件放棄正式教師

錄取資格，絕無任何異議，特此切結。 

 

此致 

新北市立國民中學 115學年度教師聯合甄選作業委員會 

 

切結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住址： 

電話： 

 

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115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
